
证券代码：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26-017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

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7,602.6809万股减少至27,331.44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40.3970%减少至40.0000%，权益变动触及1%及5%的整数倍。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王凯先生计划自
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4月14日至2026年7月10日，法定禁
止减持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049.8574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孟庆南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997.041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4592%）；孟凡博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852.816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481%）；王凯
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2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927%）。

根据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 2026年 5月 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于 2026年 5月 7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67.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310%。前述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
先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8,170.5009万股减少至27,602.6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41.2280%减少至40.3970%，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收到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

展的告知函》及其与一行动人共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孟庆南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
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15%，孟
凡博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192.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822%，王凯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32%，即：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
凯先生于 2026年 5月 8日至 2026年 5月 13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71.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970%。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
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7,602.6809万股减少至27,331.44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由40.3970%减少至40.0000%，权益变动触及1%及5%的整数倍。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孟庆南先生/A 股
孟凡博先生/A 股
王凯先生/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孟庆南

孟凡博

王凯

王丽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武汉凡谷

上升□ 下降R

信息披露义务人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丽丽女士

信息披露义务人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凯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①：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②：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③：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④：武汉市洪山区佳园路*号

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
基于个人及其他产业投资资金需求考虑，孟庆南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15%，孟凡博先
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192.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822%，王凯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32%，即：孟庆南
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于 2026 年 5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13 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71.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970%。
基于上述情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
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7,602.6809万股减少至27,331.440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40.3970减少至40.0000%，权益变动触及1%及5%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是R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现任公司
董事长）、王凯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2026年 4月 14日至 2026年 7月 10日，法定禁止减持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049.857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3%）。其中：孟庆南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997.041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1.4592%）；孟凡博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 852.816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481%）；王凯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2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927%）。
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683.2858万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1,366.5716万股。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违反预披露公告的相关内容，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

内，且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减持股数（万股）
28.39
192.85
50

271.24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 否□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072.7967
4,072.7967

0
3,163.0441
604.5960
2,558.4481
1,326.2001
1,326.2001

0
19,040.6400
4,760.1600
14,280.4800
27,602.6809
10,763.7528
16,838.9281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9606
5.9606

0
4.6292
0.8848
3.7443
1.9409
1.9409

0
27.8663
6.9666
20.8997
40.3970
15.7529
24.6440

002194
有R 无□

减持比例（%）
0.0415
0.2822
0.0732
0.397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044.4067
4,044.4067

0
2,970.1941
411.7460
2,558.4481
1,276.2001
1,276.2001

0
19,040.6400
4,760.1600
14,280.4800
27,331.4409
10,492.5128
16,838.9281

占总股本比例
（%）
5.9191
5.9191

0
4.3469
0.6026
3.7443
1.8677
1.8677

0
27.8663
6.9666
20.8997
40.0000
15.3560
24.6440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
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
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2、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共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武汉凡谷
股票代码： 002194
信息披露义务人

序号
1
2
3
4

姓名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凯

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佳园路*号

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因减持公司股份）
签署日期：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武汉凡
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武汉凡谷、公司、本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

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南、王丽丽、孟凡博、王凯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6年 5月 8日至 2026年 5月 13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了股份
减持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武汉凡谷股份比例由40.3970%减

少至40.0000%，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触及5%整数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孟庆南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孟庆南
男

中国
42010219580521****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否
无

2、王丽丽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王丽丽
女

中国
42010219510325****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否
副董事长

3、孟凡博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孟凡博
男

中国
42011119821023****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否
董事长

4、王凯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王凯
男

中国

身份证号
住所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42010319640929****
武汉市洪山区佳园路*号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否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
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和王丽丽女士系夫妻

关系，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和王丽丽女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前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相关内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披露的情况
孟凡博先生现任武汉凡谷董事长，兼任湖北惠风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武汉鑫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梵谷昕泉资本管理（武汉）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溪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熙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光钜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梵晟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等职务。孟凡博先生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王丽丽女士现任武汉凡谷副董事长，兼任湖北惠风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武汉鑫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梵谷昕泉资本管理（武汉）有限公司监事、武汉梵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王丽丽女士最
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
四条规定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孟庆南先生、王凯先生均不在武汉凡谷任职。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基于个人及其他产业投资资金需求考虑，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减

持武汉凡谷股份。
二、未来12个月内的股份变动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于2026年3月21日通过上市公司对外

披露了减持股份计划（详见武汉凡谷于2026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计划自预披露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4月14日至2026年7月10日，法定禁止减持期
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49.8574万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孟庆南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 997.0414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4592%）；孟凡博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 852.816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481%）；王凯先生
计划减持不超过20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92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合计减持股份839.06万股，占武汉凡
谷总股本比例1.2280%，尚未完成上述减持计划，其中孟庆南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股份347.99万股，占武汉凡谷总股本比例0.5093%，孟凡博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441.07万股，占武汉凡谷总股本比例0.6455%，王凯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股份50万股，占武汉凡谷总股本比例0.0732%。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
少其持有武汉凡谷股份的明确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月内若有其他继续减持或增持股份
的计划，或者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及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7,602.68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0.3970%。
孟庆南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15%，孟凡博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2.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822%，王凯先生于2026年
5月 8日至 2026年 5月 1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732%，即：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271.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97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孟庆南

孟凡博

王凯

孟庆南、孟凡博、
王凯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8日

2026年5月13日
2026年5月8日
2026年5月13日

2026年5月12日
2026年5月13日

2026年 5月 8日-5月 13
日

2026年 5月 8日-5月 13
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2.75

/
12.83
11.25
11.33

/
12.69
12.86

/
/
/
/

减持股数（万股）

28.39
28.39
33.45
36

123.40
192.85
30
20
50

111.84
159.40
271.24

减持比例（%）

0.0415
0.0415
0.0490
0.0527
0.1806
0.2822
0.0439
0.0293
0.0732
0.1637
0.2333
0.397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7,331.44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0.0000%，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孟庆南

孟凡博

王凯

王丽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072.7967
4,072.7967

0
3,163.0441
604.5960
2,558.4481
1,326.2001
1,326.2001

0
19,040.6400
4,760.1600
14,280.4800
27,602.6809
10,763.7528
16,838.9281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9606
5.9606

0
4.6292
0.8848
3.7443
1.9409
1.9409

0
27.8663
6.9666
20.8997
40.3970
15.7529
24.644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044.4067
4,044.4067

0
2,970.1941
411.7460
2,558.4481
1,276.2001
1,276.2001

0
19,040.6400
4,760.1600
14,280.4800
27,331.4409
10,492.5128
16,838.9281

占总股本比例
（%）
5.9191
5.9191

0
4.3469
0.6026
3.7443
1.8677
1.8677

0
27.8663
6.9666
20.8997
40.0000
15.3560
24.6440

注：1、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11月12日签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2021年11月13日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前述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权益变动后持有人民币
普通股29,772.9808万股，持股比例43.7143%。

2、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数及持股比例是指公司于 2026年 5月 8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中该次权益变动后持有的股份数及持股比例。

3、本次权益变动后，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合计持

有武汉凡谷27,331.4409万股，其中，除王丽丽女士持有武汉凡谷高管锁定股份14,280.4800万股、孟
凡博先生持有武汉凡谷高管锁定股份2,558.4481万股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武汉凡谷股份均为
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四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2025年11月14日-2026年5月1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孟庆南

孟凡博

王凯

王丽丽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小计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小计
在上述时间内未买卖武汉凡谷股票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7日
2025年11月18日
2025年12月1日
2025年12月5日
2025年12月10日
2025年12月10日
2025年12月24日
2026年5月7日
2026年5月7日
2026年5月8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7日
2025年11月19日
2025年12月1日
2025年12月5日
2025年12月24日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5月7日
2026年5月7日
2026年5月8日
2026年5月13日
2026年5月13日

2026年5月12日
2026年5月13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3.44
12.85
12.53
12.48
12.92
13.16
11.36
12.85
12.50
10.79
12.75
12.01
11.95
12.86
11.26
10.94
12.89
12.86
11.64
12.50
10.79
11.25
12.83
11.33
11.51
12.69
12.86
12.76
11.80

减持股数（万股）

46.78
109.18
22
49

40.08
41.45
164.40
16.02
106.53
213.07
28.39
836.90
33.60
59.80
26.70
177.80
20
3.18
17.20
82.74
165.48
36

33.45
123.40
779.35
30
20
50

1,666.25

减持比例（%）

0.0685
0.1598
0.0322
0.0717
0.0587
0.0607
0.2406
0.0234
0.1559
0.3118
0.0415
1.2248
0.0492
0.0875
0.0391
0.2602
0.0293
0.0047
0.0252
0.1211
0.2422
0.0527
0.0490
0.1806
1.1406
0.0439
0.0293
0.0732
2.4386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声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7-81388855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 凯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4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凡谷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凯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是R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R （请注明）

股东名称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凯
合计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持 股 数 量（万
股）

4,072.7967
19,040.6400
3,163.0441
1,326.2001
27,602.6809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5.9606
27.8663
4.6292
1.9409
40.3970

股东名称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凯

合计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股 份 变 动
数 量（ 万

股）

28.39
0

192.85
50

271.24

变动
比 例
（%）

0.0415
0

0.2822
0.0732
0.3970

持 股 数 量
（万股）

4,044.4067
19,040.6400
2,970.1941
1,276.2001
27,331.440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5.9191
27.8663
4.3469
1.8677
40.0000

时间：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
方式：信息披露义务人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请参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及权益变动方

式”。

是□ 否□ 不适用R
是□ 否□ 不适用R

请参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之“二、未来12个月内的股份
变动计划”。

是R 否□
请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是□ 否R

是□ 否R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否R

是□ 否□ 不适用R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武汉市洪山区关东科技园
三号区二号楼

002194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

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

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号
武汉市洪山区佳园路*号

有R 无□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孟庆南 王丽丽
孟凡博 王 凯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6-4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深研发
求精进·积蓄医药成长新动能”2025年度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7:00参

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召开的以“深研发求精进·积蓄医药成长新动能”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7:002、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8楼上市大厅3、召开方式：视频直播与图文转播4、公司出席人员：董事会秘书刘宁女士，财务负责人王胜先生，独立董事崔丽婕女士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
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信息披露0707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0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股东相关方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沃格光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易伟华

先生及持股5%以上股东辉睿1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锦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5

月14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
案字0252026002号、证监立案字0252026003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易伟华先生、深圳中锦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立案。

本次立案调查系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
和业务活动无关。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6-049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6年5月8日以电子通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莫云女士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6-050）。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6-05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结合公司发展情况，为推动公司投资价值提升，公司拟对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
回购股份用途由“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即对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9,706,600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4年2月19日召开的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2024年3月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1,677,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5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2024-050、2024-060、2024-065、2024-083、2024-097）。

截至 2024年 9月 13日，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9,706,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6%，最高成交价为5.15元/股，最
低成交价 3.8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80,039,453.66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
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截至目前，公司暂未使用上述回购股份。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及原因
为切实推动公司投资价值提升，响应政策号召，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

平，提振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公司拟变更2024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中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
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即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9,706,600股股份进行注销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注销前
股份数量

836,481,158
3,463,597,407
4,300,078,565

比例（%）

19.45
80.55
100

增减变动

--
-19,706,600
-19,706,600

注销后
股份数量

836,481,158
3,443,890,807
4,280,371,965

比例（%）

19.54
80.46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四、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增厚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
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修订《公司章程》
结合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00,078,565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4,300,078,565股，公司

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80,371,965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4,280,371,965股，公司
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六、其他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具体经办人员在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回购股
份注销、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等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5月15日起新增平安人寿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6年5月1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基金代码

002304
004828
005755
005971
006222
006264
006316
006544
006889
006987
007018
007048
007054
007646
007953
007954
008691
008695
008912
009228
010048
015830
015831
015882
015883
017207
017208
019591
020958
021155
021901
022021
022076
022099
022138
022659
022838
022839
023606
025176
025390
025391

基金名称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I类）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盈泽1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平安盈泽1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平安惠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平安双盈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平安元泓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元通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元通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F类）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类）

平安港股通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港股通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定投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转换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是否参加费率优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以上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
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
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本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
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
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
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 转 1
网址：http://life.pingan.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5月15日起新增华鑫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自2026年5月1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鑫证券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基金代码

007447
012902
012903
019285
019286
021574
021575
022659
023364
026033
026034

基金名称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惠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元恒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元恒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平安添元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平安添元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定投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转换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是否参加费率优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

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华鑫证券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华鑫证券所有，请投资者咨询华鑫证券。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

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华鑫证券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华鑫证券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华鑫证券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323
网址：www.cfsc.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